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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2】第 226 号 

 

 

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. 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，审计报告显示，

你公司连续三年巨额亏损，财务状况持续恶化，债务逾期未偿还，大

量诉讼、仲裁事项，大量银行账户被司法查封冻结。会计师无法获取

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你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

报表是否合理发表意见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核实截至目前债务逾期的具体情况，以列表形式披露全部

已逾期债务的债权人名称、逾期金额、逾期时间。 

（2）核实截至目前你公司涉及诉讼、仲裁的详细情况，以列表

形式披露涉诉主体、涉诉原因及金额，以及截至目前相关诉讼、仲裁

的进展情况。 

（3）核实截至目前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明细情况，核实目

前被冻结银行账户占你公司银行账户总数的比例、其他可用银行账户

情况、合计被冻结金额占你公司银行存款余额的比例，说明你公司银

行账户被冻结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、融资活动产生的具体影响，你

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和后续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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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请结合前述问题及答复说明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是否属于你

公司主要银行账户，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第 9.4条第二款的情形，如是，请及时披露相

关公告并提示风险。 

（5）核实你公司及主要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，并

以列表形式披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具体时间及截至目前是否解

决。 

（6）核实截至目前你公司资产是否存在被查封的情况，如是，

请列示查封资产的名称、查封时间及对你公司经营的影响。 

2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,785.39 万元，同比下降

72.47%。你公司收入主要由子公司蓝盾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蓝盾技术”）、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经电

商”）、深圳市蓝盾满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满泰科技”）、

广州华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炜科技”）贡献。你公司本年度

仅披露了蓝盾技术、中经电商的经营数据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满泰科技、华炜科技经营情况，并结合蓝盾技术、

中经电商、满泰科技、华炜科技经营数据、员工变化、报告期内业务

开展情况等，说明前述子公司及你公司是否已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。 

（2）说明中经电商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负的原因，请会计师核

查中经电商报告期内财务报表编制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。 

3. 你公司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-23,565.31 万元，其中

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 39,237.42 万元，主要包括往来款和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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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费用、管理费用等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核实并披露往来款的具体明细情况，包括支付往来款的对

象、金额、款项性质，与你公司日常经营是否相关。 

（2）请会计师核实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的资金流向，是否

流向公司控股股东或关联方，并向我部报备银行流水明细情况。 

4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243,507.21 万元，报告期计

提坏账损失 72,386.11 万元。此外，你公司 2020 年审计报告显示，会

计师未能对部分应收账款未能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无法判断

其可回收性，该意见至今未消除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核实并披露你公司、蓝盾技术、中经电商、满泰科技、华

炜科技前 20 大应收对象名称及金额明细情况，并核实前述主体账龄

在 1 年以上的应收款前 20 大应收对象名称及金额明细情况、应收账

款发生时间、截至目前未回收的原因。 

（2）核实计提坏账损失涉及具体对象的名称、金额，计提坏账

损失的具体依据。 

（3）请会计师补充说明对公司应收账款真实性进行审计所实施

的具体审计手段，审计过程中是否发现异常情形或存在障碍，如是，

请具体说明。 

5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 90,762.68 万元。2020 年审计

报告显示，你公司部分预付款项长期挂账，预付款长期未结转也未收

回，会计师无法取得充分、适当的证据以判断上述资金的可回收性。

该意见至今未能消除。此外，根据前期问询及回复，广州玖晔网络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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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玖晔网络”）是你公司 2019、2020 年第一大

预付款对手方，截至 2021 年半年报，玖晔网络预付款余额有所下降。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核实委托玖晔网络进行的系统开发、采购等是否完成交付，

如未完成交付，请说明调减玖晔网络预付款余额的具体依据。请会计

师发表意见。 

（2）请披露前 20 大预付款对象名称、预付款余额、预付款涉及

的具体项目，截至目前的交付情况。请会计师对前述预付款是否具备

商业实质发表意见，如存在异常或障碍导致无法发表意见的，请说明

具体的异常及障碍情况。 

6. 2020 年审计报告显示，你公司存在异常资金往来情况，会计

师无法判断资金往来的商业实质。包括：中经电商委托广饶科力达石

化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饶科力达”）代收客户款项 19,933.89

万元，其中 7,825.33 万元由广饶科力达直接付给油站，12,008.56 万

元已收回客户款项支付给东营兰星瑞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星瑞

商贸”）、东莞市锋洋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锋洋贸易”），委托这

两家公司支付给油站。会计师未能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

上述资金往来的商业实质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。满泰科

技向广州君海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借入 10,075.00 万元，并于当月归还

10,000.00 万元，但实际收款单位为深圳市瑞程达商贸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瑞成达商贸”）。会计师未能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

断上述资金往来的商业实质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。截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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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前述保留意见未消除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核实报告期内是否与广饶科力达、星瑞商贸、锋洋贸易、

瑞成达商贸等主体发生资金往来，如是，请说明往来金额、发生时间、

资金去向。 

（2）请会计师补充在对公司实施审计过程中，是否发现新的异

常资金往来情况，如是，请补充说明具体的情况。 

7. 你公司于披露年报时同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》，

你公司董事桂振华于你公司年报披露时辞职，且你公司年报签字报备

页未见桂振华签字。请你公司在函询桂振华的基础下对以下事项进行

核实： 

（1）桂振华是否参与你公司 2021 年年报的审议，是否对年报真

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提出反对或否定意见。 

（2）桂振华辞职的具体原因。 

（3）请报备桂振华对前述问题的书面回复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5月 1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四川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22 年 5 月 5 日 

 

 


